
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

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中国国土勘测规Ｎｌ）院、国土整治中心、不动产登记中心、人力

资源开发中心、宣传教育中心、中国自然资源报社、ａ西测绘

地理信怠局、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怠局、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、

；＊南测绘地理信怠局、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、国家基ｉｔｈ地理信

怠中心、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、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

中心、重庆测绘院、三亚测绘技术开发服务培训中心：

为加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专项经费管王里，＋Ｕ据国家现行

Ｍ政、．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我办会同部财务与资金运用司制

定了 《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

请在三调经费使用时遵照扰行。

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２０１８　年１２　）＝　１９　Ｅ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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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专项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总则

第一条 为 了加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专项经费（以下简称

专项经费）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＋［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 办法所称专项经费，是指中夹Ｗ政安排的专项用

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经费。

第三条 专项经费管理的基本原ＱＩ）：

（一）０学论ｉ原则。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总体方案，

对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和审核，＃学合理地安排预算。

（二）专款专用原则。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于第三次全

国国土调查工作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或挪用。

（三）讲求绩效原则。 自然资源部财务与资金运用司（以

下简称财务司）会同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（设在自然资源部，以下简称全国三调办）组织对专项经费

使用情况及成果进行绩效评价。

第二章　管理职贵

第四条 全 国三调办负责调查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协调，统筹

经费预算编制、上报、扰行等工作。主要负责：

（一）统筹专项经费总预算和年度预算编报；

（二）明确三调工作任务、协调工作进度、提出质量要求，

２



协调各项目承担单位编报年度专项经费用歉计划；

（三）ＷＥ＋财务司组织对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核查

和专项经费绩效评价工作。

第五条项目承担单位是专项经费了吏用的责任主体，应按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，了建全并按照内部决策

程序，明确内部责任和分工，合理安排、使用和管理专项经费。

主要负贵：

（一）编报本单位专项经费年度预算、用款计划和决算；

（二）承担本单位专项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；

（三）按照项目合同约定组织项目实施，合理安排预算支

出；

（Ｚ）组织实施专项经费政府笨购事项；

（五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三章　预算管理

第六条全国三调办＋［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总体方案，统

筹组织编报专项经费总预算和年度预算建议，以自然资源部名

义－ｔＦｌＭ政部审批。

第％条全 国三调办会同自Ｍ资源调查监测司根据专项经

费年度预算控制数，统筹将专项经费分解细化到具体项目和所

属的项目承担单位，纳入自然资源部部门预算ｔｔ送ａ政部＋ｔｂ复

后执行。

第八条专项经费安排的支出，属于政府采Ｗ！范围的，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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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《政府采购法》及有关规定编制政府采ｆｆｉ＄预算并实Ｍ采Ｑ＄ｏ

第九条 专项资金预算一经下达，原则上不作调整。如确需

调整，须按照规定程序ｔ［Ｍ政部－ｔ准。

第四章 经费管理

第十条 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遥感影像数据呆集、正射影像生

产、国土调查信怠提取、成果核查与数据库质量检查、国土调

查及专项调查数据库建设与数据共享服务、国家级成果汇总、

项目组织实Ｍ管理及其他相关支出。

第十一条 下列费用不得从专项经费中列支：

（一）应由事业费、基本建设资金、其他专项资金开支的

费用；

（二）归还贷歉本息；

（三）投资性支出、捐赠及赞助；

（Ｚ）各种罚款、违约金、滞纳金等支出；

（五）与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。

第十二条 专 项经费支出按照Ｎ政国库管理制度的规定实

行国库集中支付。

第十三条 专项经费实行项目管理，分项目核算。４目承担

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，做好专项经费财务

管王里和会计核算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加 强结转资金统筹管理。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况

和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情况，统筹编制下一年度项目预算，按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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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用于专项经费相关支出。

第十五条 专项经费结余资金按Ｎ政部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六条 使 用专项经费形成的各类资产，按照国家国有资

产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第五章 绩效管理

第十七条 项 目承担单位申报项目预算时，应当编制绩效目

标，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，不得纳入项目库； 如项目

执行中申请调整预算的，应当随调整预算一并上报调整绩效目

标。

第十八条全 国三调办对项目绩效目标审核后，以自然资源

＃名义－ｔａｌＭ－政部核定； 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Ｎ政部批复的绩效

目标组织预算扰行、绩效监控并定期进行绩效自评。

第十九条财 务司会同全国三调办定期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

并将评价结果作为项目安排的依据。

第六章 监 督管理

第二十条 项 目承担单位要自觉接受和配合Ｍｌ，审计等部

门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并确保其真实完整。

第二十一条 财 务司将不定期地开展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的

监督检查。ｘｔ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经费等违反Ｎ经纪律和财

务制度的行为，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埋。构成６Ｅ罪的，

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七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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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十二条 项 目承担单位可＋Ｕ据本办法制定专项经费管

理的实施细则，并报全国三调办和财务司备案。

第二十三条 本 办法由全国三调办会同财务司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 办法自发布之曰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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